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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江

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南京市排水条例》等有关规定，加强水污染防治，进一步

规范基坑排水处理工作，防范基坑排水对周围河道水质的影响，2021年 3月由河海

大学、河海（南京）生态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向南京节能环保产业协会提出《基坑

排水处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申请。获得协会批准后，由河海（南京）生态科

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标准编制组开展本标准的编制工作。立项编号：T/NEEPA

01-2021。

1.2 起草单位

河海大学、河海（南京）生态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南京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

中心、水资源高效利用与工程安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南京河海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水务局、江苏河海荣固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南京揽博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河海（江苏）生态环境有限公司、南京苏环环境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奥赛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工瑞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苏创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南京蓝木素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润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3 主要起草人及所做工作

起草人：李轶、郭风、杨彦、张明浩、冯春苗、谢昕、袁平、赵亮、夏管军、

孙帅、冯旭阳、鲍航、孙安、张弛、鞠茂森、张永栋、刘云灵、钟远标、朱家华、

刘振华。

任务分工：李轶、杨彦、张明浩、夏管军负责标准编写全面工作，郭风、张弛

冯旭阳、鲍航负责标准的具体工作，冯春苗、谢昕、袁平、赵亮、孙帅、孙安、鞠

茂森、朱家华、刘振华、钟远标、张永栋、刘云灵负责标准的校核。

1.4 主要工作过程

按照编制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系统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内现

有标准，经过多次内部研讨和专家咨询，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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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工作启动

2021年 3月 26日，南京市建邺区水务局召开标准编制动员会。

2021年 4月组织落实标准制订工作，由河海大学起草标准立项申请材料、启动

调研前准备工作，河海（南京）生态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由来自高校、科

研机构、企业的相关技术人员组成《基坑排水处理技术规范》编制组。

2021年 6月召开专家咨询会通过了标准立项评估。

2）理论研究与现场调研

为促进标准落地实施，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编制组以资料分析与现

场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对基坑排水处理与排放情况开展了研究。

2021年 3月起，编制组通过多途径广泛调查、收集并深度研读了相关政策、标

准、技术文献、案例资料，系统总结了相关排放要求、处理技术、工艺设计、设施

要求等。经过资料分析和共性总结，理顺了标准制订的方向和思路，形成标准草稿。

2021年 4月，编制组筛选重点企业，通过发放调研表、典型工程现场考察方式，

了解了建筑工地基坑排水处理系统进出水水质水量情况、出水要求、处理工艺、投

资和运行成本、现场管理情况，以及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标准编制提供支撑。

由于基坑排水为地下水，受所在区域影响较大，同时作为露天工程受雨季影响，致

使不同区域、不同施工面积、同一工地不同季节的排水水质、水量存在一定差异。

此外，各工程所采用的处理工艺、技术也呈现多样化。因此，为全面了解基坑排水

处理的现状情况，调研中选取了不同工艺路线、不同规模的典型处理工程开展调查。

通过整理、分析、比较调研资料，2021年 5月中旬编制典型工程调研报告。

3）标准初稿

2021年 4-6月，通过研究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整理、分析、比较调研资料，

进一步细化了标准草稿，编制完成标准初稿及编制说明。通过多次内部讨论、专家

咨询、参编企业意见征询，对标准初稿和编制说明再修改完善。

4）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7-8月，通过开展专家咨询、召开多次内部讨论会就标准起草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集中研讨。通过多次修改和内部讨论，形成《基坑排水处理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基坑排水处理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3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1）与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相协调的需要

城市河道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城市水环境需求愈加迫切，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都高

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意见》、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江苏省政府《江苏省水污染

防治条例》《江苏省生态河湖行动计划（2017-2020年）》、南京市《南京市水环境

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颁布实施，提出全力提升水环境质量，基本消除

劣Ⅴ类水体的发展目标。

在全面严格推进水环境治理背景下，南京市域内部分河道仍存在水质超标、观

感发黄现象，排查发现主要由在建工地施工排放的基坑水中污染物超标所致。随着

城市建设进程推进，基坑排水仍将保持在高位。根据政策要求以及南京市“十四五”

精准治污、精细化治水深入要求，有必要制订相关标准，规范基坑排水处理与排放

行为。

2）为基坑排水处理提供支撑

作为一个新生问题，基坑排水处理与管理缺乏相应的标准支撑，同时对基坑排

水的处理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可供参考的成套工艺技术。

基坑排水处理系统的出水水质目前还没有对应的标准可参照。pH值、氨氮、总

磷、化学需氧量排放限值虽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已明确，

但对于色度、悬浮物等项目未有可供参考的规定，而在其他的相关标准中未设定，

或限值不统一。而出水水质的控制项目和限值既决定着处理后的基坑排水对河道生

态环境是否会造成潜在影响，同时还直接关系着基坑排水处理系统的投资和运行成

本。因此，需要合理设置出水水质控制项目、限值，选择适宜的工艺路线。

现有的探索成果还存在进一步标准化的需求。为解决基坑排水的污染问题，部

分工地积极安装基坑排水处理设施，通过一年多的探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附近区

域河道水环境质量明显提升。但各工地处理工艺各异、处理效果和现场管理水平参

差不齐，因此，亟需开展标准编制工作，进行规范。截至 2021年 5月底，建邺区累

计已有 32家工地（其中 10家已停排）实施基坑排水处理，日平均处理总水量超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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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2.2 标准制订的意义

通过本标准的编制，将能有效引导、规范建筑工地基坑排水处理与排放行为，

从源头控制污染物排放、降低河湖污染，推动基坑排水从“问题水”向“清洁水”

转化，实现“活水补源”效果，提升城市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质量，助力区域水环

境改善。

三、标准制订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坚持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及标准相协调，针对基坑排水

处理与排放的管理需求，依托处理实践成果，借鉴相关行业、类似水质特征的处理

技术与要求，强化技术可行性与实施可操作性，规范基坑排水处理与排放行为，防

范环境风险、保护生态环境。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根据基坑排水处理工艺、系统特点进行编制，参考了相关标准、文献，结合现

有的基坑排水处理案例确定了本文件的内容。

4.1 标准文本主要章节

本文件规定了基坑排水处理技术，包括以下章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5 水质和水量

6 处理系统

7 检测和过程控制

8 安全和环保要求

附录 A（资料性）水质分析报告模板

附录 B（资料性）常用水质检测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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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主要技术指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坑排水处理技术的总体要求、水质和水量、处理系统、检测和过程控制

及安全和环保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水质条件不满足直接排入河道或通过雨水管网排入河道的基坑排水的处

理。

1 明确了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25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125 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HJ 2014 生物滤池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JGJ 111 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JGJ 120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

2 列出了引用的相关标准。

GB 12523《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

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市政等其他类型的施工噪声排放可参照本标准执行，即施工期

场界噪声昼间不得超过 70dB(A)，夜间不得超过 55dB(A)。

GB 15603《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规定了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出入库的

基本要求。化学品的贮存应符合 GB 15603的有关规定。

GB 50013《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T 50125

《给水排水工程基本术语标准》、HJ 2014《生物滤池法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中

的术语适用于本文件，并且本文件多处引用 GB 50013、GB 50014、HJ 2014中关于

平面布置、工艺设计、处理装置要求、安全与环保等方面的有关规定。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了建筑的防火设计要求，总体的防火方案、

消防设施设置等应符合 GB 50016的要求。

JGJ 111《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规定了“降水”的定义，并对

降水量的计算给出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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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120《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中规定了“基坑”的定义。

2011年修订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对危险化学

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作出规定。2013年《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 645号）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六

条第五项、第五十三条第二款作出修改，并对相关行政法规的条文顺序作了相应调

整。

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基坑排水应单独收集和处理，不应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4.1.1 按照《江苏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建设工地应当按照要求设置沉淀池，

基坑降水应当避免排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故做此条规定。

4.1.2 基坑排水不应混接施工废水、生活污水等，不应含肉眼可见的漂浮物。

4.1.3 基坑排水收集、输送宜选用管道等封闭式系统；当采用明渠输送时，应有防止水质

污染的安全措施。

4.1.2、4.1.3 明确了基坑排水收集与输送要求。考虑到建筑工地用水工序多、产生

的排放水类型复杂，为避免对基坑排水造成污染、增加基坑排水处理难度，因此需

要封闭式收集和输送。在调研过程中企业反映，目前部分工程运行过程中存在混接

作业面冲洗污水、混凝土冲洗水、建筑工地生活污水、降尘喷淋收集汇水等现象，

由此导致基坑排水水质、水量波动，扰动处理系统稳定运行，严重时会导致出水超

标。因此，结合实际情况，明确基坑排水不应混接施工废水、生活污水等，不应含

肉眼可见的漂浮物。

4.1.4 基坑排水应及时处理并遵循以下原则：

a) 优先考虑建筑工地能够提供的场地、水、电等条件；

b) 选择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运行稳定、维护简单的处理工艺；

c) 防止药剂使用及系统运行产生的污泥、噪声等造成二次污染。

4.1.4 从场地条件、工艺技术、环境保护等方面确定了基坑排水处理原则。由于建

筑施工现场条件有限，处理系统选择时应优先考虑场地、水、电等条件。同时还应

及时加以处理，以防止藻类生成、水质变差等问题。

4.1.5 应建立技术资料管理制度，保证资料真实、准确、清楚、完整和可追溯。

4.1.5 规定了技术资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应遵循的原则，以保证出现问题时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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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的追溯，合理分析原因并尽快制定解决方案。

4.1.6 应建立安全和应急管理制度。

4.1.6 安全是一切生产的前提条件与重要保障。因此必须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应急

管理制度。

4.2 系统构成

4.2.1 处理系统一般由主体系统、配套辅助系统组成。

4.2.2 主体系统包括基坑排水处理设施、污泥处理设施。

4.2.3 配套辅助系统主要包括检测和控制系统等。

4.2 明确了基坑排水系统的构架，列出了基坑排水系统的构成框架及各部分包含的

设施。

5 水质和水量

5.1 工艺设计前应全面调查分析处理系统进水水质水量、波动范围及出水要求等。

5.1 基于基坑排水的特点，在确定基坑排水处理工艺、开展设计前，应充分掌握污

染物种类和含量、水量及波动变化等情况，明确出水水质要求，为系统设计提供依

据。

5.2 处理系统进水水质应以实际检测数据为准，检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附录 A中项目。必要

时设计应按原水水质最不利情况下进行校核。

5.2 进水水质的确定是水处理工艺技术选择的基础和必要条件，应以一定时间内实

际检测数据为准。同时在调研中企业反映，部分工地的基坑排水水质会出现不同程

度的波动，考虑到这一情况，故规定必要时工艺设计应以调查所知的最不利水质条

件进行校核，以确保出水达标。为掌握基坑排水水质情况，对八个典型建筑工地的

水质进行了检测，结果如表 A所示。

表A 基坑排水水质 单位：mg/L

分析

项目
性状

pH值

（无量纲）
COD 氨氮 总磷 悬浮物

色度

（稀释倍数）
总碱度 BOD5 全盐量

数值
部分呈浅黄色或黄

色，无异味、浑浊
7.39~7.54

32~

41

2.82~

27.5

0.26~

0.64
10~17 8~16 347~525 7.2~10

478~

607

对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 V类水水质标准可知，基坑排水

中氨氮全部超标（＞2mg/L），总磷有四份水样略超限值（0.4mg/L），COD仅一份

水样略超限值（40mg/L），pH值、BOD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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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处理规模应根据实际情况并结合 JGJ 111的相关规定确定。

5.3 提出了基坑排水处理系统设计规模的确定方法。由于排水水量的波动会影响处

理系统规模确定，而设计规模（即处理能力）影响工程投资，规模过大会导致投资

大、经济性不佳，过小会导致出水水质不达标情况。因此本条提出应根据实际情况

并结合《建筑与市政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JGJ 111-2016中“5.3 降水设计计算”

的相关规定确定。

5.4 系统出水排入临近控制断面的水体及其他重要水体，水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

定；排入一般河道，水质应符合表 1的要求及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

表1 基坑排水处理系统出水水质要求 单位：mg/L

项目
pH值

（无量纲）

化学需氧量

（COD）
氨氮

（NH3-N）
总磷

（以 P计）
悬浮物

色度

（稀释倍数）
总余氯

限值 6~9 ≤40 ≤2.0 ≤0.4 ≤10 ≤30 ≤0.5

5.4 规定了基坑排水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其应根据最终排入的水体水质要求确定。

对于排入临近国控断面、省控断面等控制断面水体及其他重要水体的，应满足相应

要求和规定。表 1中限值仅为排入一般河道的系统出水水质要求。

（1）系统出水水质控制项目设定思路

基坑排水受区域地下水影响较大，不同区域水污染物存在差异，出水要求也随

排入水体不同而定。为了保证本标准筛选的出水水质控制项目具有代表性、能够反

映基坑排水处理系统出水的共性控制要求，初步考虑从两方面进行筛选。

① 基于问题导向的出水控制项目

基于基坑排水水质特点，以问题为导向，考虑未经处理排放超出地表 V类水标

准的污染物种类，需设置氨氮、总磷和 COD。

② 基于目标导向的出水控制项目

为降低基坑排水对河道的潜在影响，针对基坑排水部分水质发黄、浑浊问题，

以及处理工艺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如余氯、pH值可能超标），在上述 3个控制项目

基础上，还需设置 pH值、悬浮物、色度、总余氯。

（2）排入水体的污染物控制项目限值设定

标准制订中紧扣环境要求，参考 GB 3838-2002，pH值、氨氮、总磷、COD限

值采用地表 V类水标准，悬浮物、色度、总余氯限值参考国家和地方综合排放标准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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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H值。限值依据 GB 3838-2002中 V类水水质标准，设置为 6~9。这也与国

家与各省市综合排放标准限值一致，详见表 B。

pH值的调节一般通过投加一定量的酸、碱实现。

2 氨氮。限值依据 GB 3838-2002中 V类水水质标准，设置为 2.0mg/L。

目前对基坑排水这种低浓度氨氮水可选用化学氧化法、生物法处理。其中化学

氧化法常采用含氯氧化剂，同时还有部分研究采用双氧水、高锰酸钾。根据文献资

料，单独使用双氧水对氨氮的去除效果不明显，用于处理 25mg/L氨氮水体时去除率

最高为 13.48%。高锰酸钾也有一定除氨氮效果，在使用中须严格控制用量，投加过

量会造成较大危害，不但使水体产生颜色，还会造成滤池堵塞、出水中锰超标、排

泥水中化学组成发生变化，尤其是二氧化锰含量提高，会对污泥处理造成影响。折

点氯化法用于去除氨氮，一般处理率可达 90%~100%。因此采用较为成熟、应用较

广的含氯药剂。同时生物法也是目前脱氮除磷最常用的方法，在处理低碳源和贫营

养氨氮水体时常采用生物膜法，其对氨氮处理率可达 80%~95%。在具体实践中，后

两种方法均可通过工艺设计实现出水氨氮达标。

3 总磷（TP）。限值依据 GB 3838-2002中 V类水水质标准，设置为 0.4mg/L。

总磷的去除有化学除磷和生物除磷两种工艺，生物除磷是一种相对经济的除磷

方法，但由于该除磷工艺目前还不能保证稳定达到 0.4mg/L 出水标准的要求，所以

要达到稳定的出水标准，常需要采取化学除磷措施来满足要求。化学除磷药剂通常

采用铝盐、铁盐或其他有效的药剂。鉴于基坑排水中含有一定铁离子，可采用化学

除磷方法实现出水总磷达标。

4 化学需氧量（COD）。限值依据 GB 3838-2002中 V类水水质标准，设置为

40mg/L。

化学需氧量通常采用生物处理、混凝沉淀、过滤、氧化、活性炭吸附等技术去

除。考虑到调研中仅个别基坑排水中 COD低浓度超标，在本标准中通过生物膜法、

折点氯化法处理即可实现出水 COD达标。

5 悬浮物。GB 3838-2002中未设置该项目，《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中限值为 150mg/L，《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对于出水排

入 V类水悬浮物限值为 30mg/L。国内地方综合排放标准中，江苏省地标《太湖地区

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18中未设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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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限值需参照国标执行；其他省市 2008年之后制修订地方综合排放标准对于排

入 V类水悬浮物 SS均收严至 30mg/L及以下。其中北京、天津综合排放标准中限值

为 10mg/L，辽宁省限值为 20mg/L。通过对典型河道中悬浮物浓度与感官性状校验，

综合考虑，标准制订适度从严，将悬浮物浓度设定为 10mg/L。

悬浮物常规可采用沉淀、离心分离、气浮、过滤等技术去除。在本标准中悬浮

物可采用混凝沉淀、过滤工艺去除至达标。

6 色度。GB 3838-2002中未设置该项目，GB 8978-1996 中限值为 80 倍，GB

18918-2002为 40倍。国内地方综合排放标准中，江苏省标准 DB32/1072-2018中未

设置该项目，参照国标执行。其他地方综合排放标准对于排入 V类水色度大都收严

至 30~50倍。通过对典型河道中色度与感官性状校验，综合考虑，标准制订适度从

严，色度的标准限值设定为 30倍。

色度常规可采用吸附法、混凝法、氧化法、生物法、膜分离法及电絮凝法等。

本标准中所调查水样经分析色度多由铁离子等污染物引起，处理中可通过两种方式

去除：对于生物膜法，可通过曝气将亚铁离子氧化为三价铁，絮凝沉淀后脱除；对

于化学法，可通过氯源（ClO2、次氯酸盐或其他有效含氯药剂）将亚铁离子氧化为

三价铁，絮凝后经过滤脱除，实现色度达标。

7 总余氯。目前国家和大多数省市的综合排放标准中未设置该项目。GB

8978-1996中只针对医疗废水有限值。国内地方综合排放标准中，仅北京、上海、天

津设置了总余氯限值，且均为 0.5mg/L。参考三个地方标准将总余氯限值设定为

0.5mg/L。

总余氯含量控制应首先通过合理控制氯源投加量实现，其次再通过投加还原性

药剂（亚硫酸氢钠、硫代硫酸钠等）实现。

此外，为了覆盖区域的所有基坑排水排放水质，本标准提出：本标准中未包括

的水污染物控制项目执行国家或地方相关标准规定，国家或地方标准水污染物控制

项目严于本标准时执行国家或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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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制订标准与地方综合排放、流域标准排入 V类水体污染物项目比较
单位：mg/L

序号 地区 标准名称
pH值

（无量纲）

色度

（稀释倍数）
悬浮物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磷 总余氯

1 基坑排水处理技术规范 6~9 30 30 40 2.0 0.4（总磷） 0.5

2 国家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6~9 80 150 150 25 1.0（磷酸盐） \

3
北京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307-2013 6~9 30 10 30 1.5（2.5） 0.3（总磷） 0.5

4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新建污水厂≥500m3/d） DB 11/890-2012 6~9 15 5 30 1.5（2.5） 0.3（总磷） \

5 天津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12/356-2018 6~9 30 10 40 2.0（3.5） 0.4（总磷） 0.5（总氯）

6 山西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14/1928-2019 \ \ 40 2 0.4（总磷） \

7 辽宁 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21/1627-2008 \ 30 20 50 8（10） 0.5（磷酸盐） \

8 上海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31/199-2018 6~9 50 30 60 5（8） 0.5（总磷） 0.5（活性氯）

9 浙江 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3/2169-2018 \ \ 30 15（3） 0.3（总磷） \

10 福建 厦门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5/322-2018 6~9 \ 20 50 5.0 0.5（总磷） \

11 江西 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6/418-2003 \ \ \ \ \ \ \

12

山东

山东省半岛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676-2007 \ 50 70 100 15 1.0（磷酸盐） \

13 山东省海河流域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3416.4-2018 6~9 30 30 60 10 0.5（总磷） \

14 山东省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3416.3-2018 6~9 30 30 60 10 0.5（总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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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山东省南水北调沿线

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 37/599-2006 6~9 50 70 100 15 0.5（总磷） \

16

河南

省辖海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1/777-2013 6~9 30 30 50 5（8） 0.5（总磷） \

17 清潩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1/790-2013 6~9 50 30 50 5（8） 0.5（总磷） \

18 贾鲁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1/908-2014 6~9 50 30 50 5（8） 0.5（总磷） \

19 惠济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1/918-2014 6~9 40 30 50 5（8） 0.5（总磷） \

20 河南省黄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41/2087-2021 6~9 30 10 50 5 0.5（总磷） \

21 湖北 湖北省汉江中下游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42 /1318-2017 \ \ \ 60 10 0.5（总磷） \

22

广东

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 44/26-2001 6~9 80 100 130 20 1.0（磷酸盐） \

23 汾江河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4 /1366-2014 \ 30~50 \ 40~80 5.0~15 0.5（总磷） \

24 小东江流域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44 /2155-2019 \ \ \ 40 2（5） 5（总磷） \

25 四川 四川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51/190-1993 6~9 60 100 120 15
0.75（磷酸

盐）
\

26 陕西 陕西省黄河流域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61/224-2018 \ \ \ 50 8 0.5（总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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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处理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应根据进水水质水量、出水水质要求、现场试验资料或参照相似工程设计经验等确定

工艺流程。

6.1.1 规定了处理工艺确定的方法与依据。工艺的选择应综合考量进水水质和水量、

出水水质要求，以及工艺的可靠性、先进性和经济性，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适宜

的工艺路线。

6.1.2 水质和（或）水量变化大时，宜设置调节水质和（或）水量的设施。

6.1.2 为有效应对水质、水量波动较大情况，降低对处理系统的冲击影响，保证设

施稳定运行，宜设置调节设施。

6.1.3 宜根据工艺运行要求设置检测和控制系统，实现运行管理自动化。

6.1.3 鉴于基坑排水的特点，为及时调整运行工况，保障出水水质达标，便于系统

运行和改善劳动强度，宜配置在线检测与控制系统。

6.1.4 宜优先采用移动式集成装置。

6.1.4 移动式集成装置具有占地面积小、可移动、可重复利用等优点，符合国家集

约节约国策，对基坑排水这种阶段性水处理项目尤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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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工艺选择

基坑排水处理可选用但不限于图1所列工艺流程。

图1 基坑排水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6.2 规定了基坑排水处理可用的工艺流程。第一条工艺路线基于生物法，第二条工

艺路线基于化学法。

1）第一条工艺路线中，基坑排水首先经过曝气沉砂池，将亚铁氧化为三价铁，

继而发生絮凝反应，经沉淀去除磷、色度以及裹挟的泥沙等，曝气沉砂池设计参数

应符合 GB 50014相关规定。然后经过生物膜法处理去除氨氮等污染物，再经过滤达

到深度净化目的。滤池（器）需要定期进行反冲洗，反冲洗水回到沉砂池中进行沉

淀处理。为平衡因反冲洗水对沉砂池进出水量的冲击，避免沉砂池出水对生物膜法

产生影响，需设置反冲洗水罐，罐中沉淀物定期清理。反冲洗与沉砂池、生物膜法

所产污泥根据污泥性质分别回用于建筑工地、存储定期外排。

该工艺路线已在南京市建邺区渭河社区工地等多个项目开展了应用。其中渭河

社区项目处理规模为 3000m3/d，进水氨氮 8~10mg/L，观感澄清偏黄，经过系统处理

后，水质观感澄清无色、氨氮＜2mg/L，可稳定达到地表 V类水要求，经雨水管网

排入河道。项目投运 10个月以来，累计降解超 9吨氨氮，共捕集铁等金属离子超 3

吨以上，在 14个月的运营期中污泥（共产生约 15kg）定期外排处理。该技术已被

评选为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先进适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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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条工艺路线中，基坑排水首先经过初沉池处理，然后进行折点氯化处理，

反应方程式如下。在保证出水氨氮达标情况下，为控制总余氯量、降低二次污染风

险，宜根据水量及氨氮的浓度，通过试验优化药剂投加量（氯氮比）。若系统总余

氯超标需氯化后投加还原剂处理。最后经过滤装置处理达标后排放，初沉池所产污

泥回用于建筑工地。

-
224 Cl5.1H5.2OH5.1N5.0HOCl5.1NH  

该工艺路线已在南京市“扬子江大道快速化工程二标段基坑排水处理项目”等

十余个项目中采用。其中“扬子江大道快速化工程二标段基坑排水处理项目”处理

规模达 500m3/d，进水氨氮 10.8mg/L、铁离子 9.12mg/L、总磷 0.32mg/L、pH 值 7.36，

处理后澄清无色、氨氮 0.386mg/L、铁离子 1.23mg/L、总磷 0.07mg/L、pH值 7.96，

可稳定达到排放要求。该项目被评为南京节能环保产业协会“2019-2020年度南京市

节能环保优秀工程”。

6.3 技术要求

6.3.1 生物膜法

6.3.1.1 主要用于氨氮、总磷等的去除。

6.3.1.2 处理工艺宜采用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池、生物转盘，

工艺参数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采用经验数据或参照 GB 50014 的相关规

定。

6.3.1.3 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悬浮填料应满足易于流化、微生物附着性好、有效比表面积大、耐腐蚀、抗机械磨

损的要求。悬浮填料的填充率不应超过反应池容积的 2/3；
b) 悬浮填料投加区域应设拦截筛网。

6.3.1.4 曝气生物滤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曝气生物滤池进水悬浮固体浓度不宜大于 60mg/L；
b) 滤料应具有强度大、不易磨损、孔隙率高、比表面积大、化学物理稳定性好、易挂

膜、生物附着性强、比重小、耐冲洗和不易堵塞的性质。

6.3.1.5 生物接触氧化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采用对微生物无毒害、易挂膜、质轻、高强度、抗老化、比表面积大和孔隙率高

的填料；

b) 生物接触氧化池底部应设置排泥和放空设施。

6.3.1.6 生物转盘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在生物转盘后设置二次沉淀池；

b) 生物转盘的盘体材料应质轻、强度高、耐腐蚀、抗老化、易挂膜、比表面积大及方

便安装、养护和运输。

6.3.1.7 曝气宜采用鼓风曝气或表面曝气等方式，并符合 GB 50014的相关规定。

6.3.1.8 生物膜法的处理构筑物应根据当地气温和环境等条件，采取防臭、灭蝇、保温等措

施。

6.3.1.1 规定了生物膜法在基坑排水处理中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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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2 生物膜法对水质、水量波动情况下适应性好，适用于中小规模、低 BOD5

污水处理。常用的生物膜法处理工艺包括移动床生物膜反应器、曝气生物滤池、生

物接触氧化池、生物转盘，四种方法各有特点，设计要点也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工

艺参数如 BOD5表面有机负荷、挂膜周期等宜根据试验资料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

可采用经验数据或参照 GB 50014-2021“7.8生物膜法”的相关规定。

6.3.1.3-6.3.1.6 设计要点参照 GB 50014-2021“7.8生物膜法”的相关规定。

6.3.1.7 明确了曝气装置应遵循的规定。

6.3.1.8 通常菌种作用的温度是 20℃~30℃，在过低的温度条件下会降低反应速度，

影响处理效果。因此，为保证系统出水水质稳定达标，在冬季较寒冷时节，应采取

保温措施，如反应池加盖，或增加保温材料等。此外，为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应采

取一系列保障措施，尤其夏季应设置防臭和灭蝇等措施。

6.3.2 折点氯化法

6.3.2.1 主要用于氨氮的去除。

6.3.2.2 药剂投加量和工艺参数宜通过试验确定。无试验数据时，可参考类似工程数据。

6.3.2.3 可选用二氧化氯、次氯酸钠或其他有效含氯药剂，并符合下列规定：

a) 二氧化氯应采用二氧化氯发生器制备；

b) 次氯酸钠可采用商品次氯酸钠溶液，或由次氯酸钠发生器制备。

6.3.2.4 出水总余氯含量超标时，应通过投加亚硫酸氢钠、硫代硫酸钠等还原剂脱氯处理。

6.3.2.5 药剂投加宜采用自动投加装置。

6.3.2.1 规定了折点氯化法在基坑排水处理中的主要作用，脱除氨氮同时还可将亚

铁离子氧化。

6.3.2.2 规定了药剂投加量确定的原则。由于不同水样水质存在差异，一般宜通过

试验确定药剂投加量、适宜 pH值、反应时间等工艺参数。

6.3.2.3 规定了折点加氯法药剂选择、制备。氯源包括液氯、二氧化氯、次氯酸钠

或其他有效含氯药剂，其中液氯为危化品，且运输和贮存要求高、现场管控强度大，

在基坑排水处理中不宜使用。二氧化氯也为危化品，与空气接触易爆炸，不易运输，

所以一般采用化学法现场制备。二氧化氯制备宜采用盐酸还原法和氯气氧化法，具

体使用还应遵照 GB 50013-2018第 9.9.21~9.9.28条规定。次氯酸钠化学性质极不稳

定，在光照、受热等条件下，极易分解导致有效氯含量降低。尤其固体极不稳定，

与有机物或还原剂相混易爆炸，故不宜采用。采用溶液产品时，由于次氯酸钠溶液[含

有效氯＞5%]为危化品，宜稀释至 5%浓度后储存和投加，或采用次氯酸钠发生器通

过电解食用盐现场制取，具体使用还应遵照 GB 50013-2018第 9.9.29~9.9.39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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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4 为防止二次污染，本条规定了经折点氯化处理后总余氯超标时的处理方式，

即投加还原剂（亚硫酸氢钠、硫代硫酸钠等）。反应方程式如下：

42423 SONa2HClSOH2HOClNaHSO2 

422322 2NaHSO8HClO5H4ClOSNa 

6.3.2.5 为精确控制加药量，宜采用自动投加装置。

6.3.3 过滤

6.3.3.1 用于水的深度处理。

6.3.3.2 进水中悬浮固体浓度宜小于 20mg/L。
6.3.3.3 宜采用介质过滤，滤料应具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抗蚀性能。

6.3.3.4 滤器（池）反冲洗水宜回流至初沉池或曝气沉砂池。

6.3.4.5 工艺设计和参数选择应符合 GB 50014、GB 50013的相关规定。

6.3.3.1 本条规定了过滤工艺在基坑排水处理中的作用，可用于去除水体中悬浮物

质，截留絮凝物，去除色度。

6.3.3.2 为避免滤器（池）滤料堵塞，影响过滤效果，进水要求参照了 GB 50014-2021

第 7.11.7条“滤池设计”、GB 50335-2016中“5.6介质过滤”规定。

6.3.3.3 综合考虑处理效果、投资和运行成本、占地面积等因素，处理工艺宜选择

介质过滤。同时滤料要求应符合 GB 50013-2018第 9.5.1条、9.6.17条规定。

6.3.3.4 滤器（池）运行一段时间后，由于沉积的污染物使过滤速度减小，运行压

力增大，影响过滤效果，因此应定期对滤器（池）进行反冲洗。同时为了避免反冲

洗废水造成二次污染，反冲洗水宜回流至初沉池或曝气沉砂池。

6.3.3.5 实践中具体的工艺设计和参数选择，应依照 GB 50013-2018中“9.5过滤”、

GB 50014-2021 中 7.11.7~7.11.9 条（过滤用于深度和再生处理）的有关规定。

6.3.4 污泥处理和处置

6.3.4.1 污泥处理和处置应符合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的原则。

6.3.4.2 初沉池或曝气沉砂池排放的污泥宜回用于建筑工地。

6.3.4.3 生物膜法排放的污泥应排入污泥存储罐中定期外运。

6.3.4.1 规定了污泥处理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以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6.3.4.2 由于初沉池和曝气沉砂池中所产污泥主要成分为泥沙等，宜当作普通的泥

就地回用于建筑工地。

6.3.4.3 由于基坑排水中污染物浓度较低，且工程规模以中小型为主，产生的污泥

量较少，根据调研得知，进水中氨氮含量为 14mg/L 时，3000m3/d规模生物膜法处

理系统在整个运行周期（14个月）所产污泥量为 15kg。因此综合考虑污泥所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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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处理成本、处理系统场地条件有限等因素，宜采取储存定期外运措施。

7 检测和过程控制

7.1 宜在处理设施进出水口处设置取样点，定期检测表 1和附录 A中相关项目，检测方法

见附录 B。
7.2 应根据处理规模、工艺流程、运行管理等要求配置过程检测仪器仪表，包括但不限于

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悬浮物、总余氯在线测定仪及液位计、流量计等。

7.3 控制系统应能监视和控制全部工艺流程与设备的运行，包括系统启停、运行工况监测和

调整等。参与控制和管理的机电设备应设置工作和事故状态的检测装置。

7.4 应设置手动紧急切换装置，保证自控系统出现故障时工艺设备正常运行。

7.1 为掌握进水变化情况，保障处理设施稳定运行、出水达标，应定期在处理设施

进出水口取样，检测附录 A中进水水质项目、表 1中出水水质项目。同时本文件汇

总了基坑排水处理所需检测的各污染物的分析方法，参见附录 B。

7.2 规定了过程检测配置在线仪器仪表的总体思路。通过 pH值、化学需氧量、氨

氮、总磷、悬浮物、总余氯在线测定仪及液位计、流量计等，及时掌握处理系统运

行情况，调整运行工况，提高运行管理水平，实现自动化控制。

7.3 规定了控制系统的内容，以及控制与管理用途的机电设备要求。

7.4 规定了对处理设施的双重保障要求。

8 安全和环保要求

8.1 危险化学品包括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二氧化氯制备原料、氢氧化钠等，其购

买应向主管部门报备。现场应设置危险化学品管控区域，出、入库和贮存等应符合《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GB 15603、GB 50013的相关规定。应明确安全管理责任人，作业人员

应培训合格后上岗。

8.2 系统设计时应选用低噪声产品，考虑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系统布置应远离办公区、

生活区，噪声排放的限值、管理、评价及控制应符合 GB 12523的相关规定。

8.3 水泵和鼓风机应选用节能型、高效率产品。

8.4 构筑物应按照 GB 50013、GB 50014的相关要求设置适用的栏杆、防滑梯、检修爬梯、

安全护栏、安全警示标语等安全措施。

8.5 应建立应急预案，加强消防管理，配备应急设施、装备和物品。建筑物的防火设计应符

合 GB 50016的相关规定。

8.1 规定了危险化学品的购买、贮存与使用管理，以及人员要求。对于基坑排水处

理涉及的危险化学品，包括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5%]、二氧化氯制备原料（氯

酸钠、亚氯酸钠、盐酸、氯气）、氢氧化钠等必须要加强安全管理，建立危险化学

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GB 15603-1995、

GB 50013-2018等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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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氧化氯原材料， GB 50013-2018 第 9.9.25、9.9.27 条明确：制备二氧化

氯的原材料氯酸钠、亚氯酸钠和盐酸、氯气等严禁相互接触，必须分别贮存在分类

的库房内，贮放槽应设置隔离墙。二氧化氯发生与投放设备间应配备二氧化氯泄漏

的低、高检测极限检测仪和报警设施，并室内应设喷淋装置。此为强制规定。关于

贮备量，第 9.9.23条明确：二氧化氯制备的原料库房储存量可按不大于最大用量 10d

计算。

对于次氯酸钠发生器，GB 50013-2018 第 9.9.37 条规定：次氯酸钠发生器上部

应设密封罩收集电解产生的氢气，罩顶应设专用高位通风管直接伸至户外，且出风

管口应远离火种、不受雷击。次氯酸钠发生器所在建筑的屋顶不得有吊顶、梁顶无

通风孔的下翻梁。此为强制规定。对于次氯酸钠现场制备原料，第 9.9.36条明确：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盐水每日配置次数不宜大于 2次，并宜采用自动化程度配置较

高的装置。

对于次氯酸钠溶液，GB 50014-2021第 7.13.11条规定“次氯酸钠溶液宜低温、

避光储存，储存时间不宜大于 7d”。GB 50013-2018中第 9.9.30条规定“商品次氯

酸钠溶液原液浓度约 10%（有效氯）时，储存浓度宜按 5%（有效氯）考虑，储备量

宜按储存浓度和最大用量的 7d左右计算”。

对于人员管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明确要求，危险化学品单

位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教育

和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应当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

的人员。

8.2 规定了系统运行产生噪声的防范措施。系统设计时应预先考虑鼓风机和水泵等

设施运行产生的噪声影响，应将其布置在远离办公区、生活区的区域，选用低噪声

的设备，同时采用隔声、消声、吸声和隔振等措施，以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施

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

8.3 规定了处理系统的节能措施，主要耗能设备应选用节能型产品。

8.4 参考 GB 50013-2018 第 8.0.11条、GB 50014-2021 第 7.2.23 条规定，明确了构

筑物的安全措施。

8.5 综合考量基坑排水处理现场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规定了防火设计、应急预案

与装备配置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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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水质分析报告模板

附录 A 列出了基坑排水处理工艺确定所需要检测的基本水质项目。基于基坑排水

的特点，以及生物膜法对进水水温、BOD5、总碱度等有要求，确定了表中所列项目，

但不限于这些项目。

附录 B

（资料性）

常用水质检测分析方法

附录 B 汇总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色度、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总余氯、总碱度、水温检测中一些常用的方法标准名称和编号。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无重大意见分歧。

六、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未采用国际标准。目前国内无基坑排水处理技术相关标准。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按照标准化法相关规定，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

八、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

案

无。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文件为首次制订。目前基坑排水污染还是一个新生问题，但随着我国经济和

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以及环保治理与监管趋严常态化，基坑排水污染问题将会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与关注，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也将不断出现，同时也会有更多

的应用案例。本文件中基坑排水处理规定也可能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建议在本

文件实施过程中，继续广泛听取和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并根据实际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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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件进行不断地修订与完善，紧跟技术进步，提高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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